新北市中和區景新國民小學114學年度上學期課後社團開設申請表
※課後社團開設申請說明：
一、114學年度上學期課後社團自第四週9/22(一)開始上課，到第十七週12/26(五)結束。每週上課
    一次，上課時間為16：10-17：40。
    ※10/6(一)中秋節放假，10/10(五)雙十放假；
      11/3(一)~11/7(五)期中評量週(暫定)全部暫停一週。
二、請附授課老師簡歷及週課表。
三、本校將為所有蒞校上課的老師(教練)投保當日的勞保，勞保的自付額由薪資中支付，勞保雇主負
    擔與勞退提撥的部分由本校支付。恕不接受臨時更換授課教師，無故臨時更換授課教師者，本校
    將不接受其往後所提出之育樂營及課後社團開設申請。
四、因故要更換上課老師者，請在上課前一週通知學務處，同時提供新老師身分證與郵局存摺影本，
    以便有足夠時間更正保險及轉帳資料。若未通知或臨時通知以致來不及更正保險資料，所衍生之
    勞保保險費由原保險人負擔(含自付額、雇主負擔與勞退提撥三筆金額)。
五、課程規劃長度：週一12週，週二13週，週四13週，週五12週。
六、為維護新生選擇社團的權益，開學後進行報名，社團報名人數需達10人始能開班。開班結果將於9/17前公告在學校網站課後社團專區，確定成班的社團，請盡快提供授課老師身分證影本與郵局存摺影本 (僅接受郵局帳戶)，以便進行投保及薪資轉帳。
七、請填妥表格後寄至spp0122@jsps.ntpc.edu.tw。申請截止日期為114年5月30日。

	課程名稱
	
	機構名稱
	

	上課時間

（以1-4排列優先順序）
	（   ）星期一

（   ）星期二

（   ）星期四

（   ）星期五

上課時間為16：10-17：40
	聯絡人
	姓名
	

	
	
	
	電話
	

	
	
	
	手機
	

	
	
	
	傳真
	

	
	
	
	E-mail
	

	授課老師
	姓名
	

	
	身分證字號
	

	
	出生年月日
	

	
	聯絡電話
	

	
	E-mail
	

	
	是否已有勞保
	□是     □否

	師資說明
	

	招收年級
	( )年級～( )年級
	場地需求
	□一般教室

□特殊教室（請說明需求）：

	招收人數
	10～( )人
	
	

	材 料 費
	每生(  )元

用途： 
	
	

	
	
	其他備註
	

	社團簡介
	

	課程網址
	(無則免填)

	課程規畫
(週課表)
課程規劃長度：
週一12週，週二13週，週四13週，週五12週。
	週次
	課程內容規畫

	
	第一週
	

	
	第二週
	

	
	第三週
	

	
	第四週
	

	
	第五週
	

	
	第六週
	

	
	第七週
	

	
	第八週
	

	
	第九週
	

	
	第十週
	

	
	第十一週
	

	
	第十二週
	

	
	第十三週
	


材料費項目表(請依需求自行增列)
	項目
	金額

	Ex:羽球1筒
	200元

	
	

	
	

	
	


